
公開類 編製機關

年度報 次年3月15日前編報 表    號

主辦

起年月 訖年月 排水路(公尺) 水   門(座) 其他(處) 總計
中央經費

直轄市、縣（

市）政府配合

款

註1

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

自辦經費

註2

其他

機關

總 計 - - - - 3,741.5  1        3 112,389.1  11,165.7  26,053.3 75,170.1 -        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埔心溪 大園區

大園區埔心溪

排水(河心累

距9,781~10,

114)左岸護岸

改善應急工程

106/6 106/12 300.0    -  固床工1處 30,546.0   9,163.8   21,382.2 -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魚管處分線 桃園區

105年度市管

區域排水桃園

市桃園區魚管

處支線應急加

高及截流工程

105/10 106/6 299.0    1        - 8,377.1    - - 8,377.1 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埔心溪、下

埔子支線

大園區、

桃園區

106年度市管

區域排水大園

區暨桃園區等

兩件護岸改善

工程

106/6 106/8 480.0    - - 6,007.0    - - 6,007.0 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埔心溪 大園區

大園區埔心溪

排水(河心累

距1,295~1,3

87)護岸新建

應急工程

106/6 106/8 609.0    - - 6,673.0    2,001.9   4,671.1  -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黎頭洲溝支

線
觀音區

106年度市管

區域排水觀

音區黎頭洲

溝支線等二

件護岸改善

工程

106/1 106/5 402.0    - 固床工2處 9,995.0    - - 9,995.0 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桃園市政府水務局

2354-06-15-2

施工 工程內容

桃園市區域排水整治工程

中華民國106年度

工程決算數(新臺幣千元)

排水名稱
施工地點

(鄉鎮市區別) 工程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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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坑坎幹線 平鎮區

106年度市管

區域排水平

鎮區大坑坎

幹線鎮南橋

下游右岸護

岸改善工程

106/2 106/6 170.0    - - 4,002.0    - - 4,002.0 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大坡溪、秀

才窩幹線

平鎮區、

楊梅區

區域排水新

屋區大坡溪

等二件、楊

梅區秀才窩

幹線一件護

岸工程

106/2 106/7 365.4    - - 17,513.0   - - 17,513.0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大坑坎幹線 平鎮區

區域排水平

鎮區大坑坎

幹線鎮興段

786地號等土

地二處護岸

改善工程

106/2 106/7 288.0    - - 10,088.0   - - 10,088.0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大坑坎幹線 平鎮區

區域排水平

鎮區大坑坎

幹線皇家大

院社區等2件

護岸整治工

程

106/5 106/10 312.8    - - 8,275.0    - - 8,275.0 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秀才窩幹線 楊梅區

區域排水楊

梅區秀才窩

幹線大平段

943地號護岸

整治工程等

五件護岸工

106/5 106/10 515.3    - - 10,913.0   - - 10,913.0 -
桃園市政府

水務局

業務主管人員

填  表 審  核 機關首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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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根據桃園市政府水務局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4份，經陳核後，1份自存，1份送會計室，1份送主計處，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。

　　　　　2.編製報表時，各項修建工程數量應依實際施工情形分類，可不受工程費會計科目之影響，以免其數量與實際數量不符。

附    註：1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款：係辦理年度中央補助工程依現有法令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配合之經費。

          2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辦經費：除中央補助工程外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自行籌措編列經費辦理工程之款項。 民國107年3月12日編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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